
《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决策背景及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和《上海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沪府规〔2018〕

14 号），我委会同市规划资源局、市消防局、市民防办、市

绿化市容局、市水务局、市交警总队、市卫生健康委、市交

通委、市气象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

工验收管理办法》（沪住建规范联〔2018〕10 号），初步

建立起本市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的规则，为探索“一站式

验收”奠定了制度基础。《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对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工程建设领域审改、优化营商环境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对规范市场主体、优化验收流程、缩短验收

时间也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随着工程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持续精简行政许可事项。2019 年起，又因国家

法律修订，建设管理部门承接由消防部门负责的消防验收职

能。基于本市近年来积累的综合竣工验收实践经验，结合近

两年市场主体对于分期验收和投入使用的新需求，市区两级

建设管理部门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探索。综上，亟需制定出

台新的规范性文件，在制度层面继续夯实审批改革成果，进

一步加强规范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的行为。



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先通过召开调研会的形式，充分

听取专业管理部门、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和市场主体对于进一

步完善优化综合竣工验收制度的建议，研究后起草了《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以书面形式征询了市规资局、市

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国防动员办、市气象局、市绿化市容

局、市卫健委、市交警总队等市级管理部门和各区建设管理

部门以及管委会等意见。收集和整理反馈意见后，对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二次征求意见稿再次进行了广泛

意见征求。

经汇总，两轮正式征询意见共收到 25 家部门单位反馈

的意见共 112 条，采纳了其中的 41 条意见。在前期系列的

征询、沟通和研讨前提下，对二次征求意见稿再次调整和优

化，形成了最终《管理办法》。


